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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9       证券简称：信息发展       公告编号：2021-016 

 

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相关事项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3 月 19 日，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电子”）及张曙华先生与

交信北斗（嘉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信北斗”）签署了《交信北

斗（嘉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张曙华关于上海信

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以

及同日中信电子与交信北斗签署了《上海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与交信北斗（嘉

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

（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2）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

对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144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关注函》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并抄送上海

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就《关注函》涉

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并组织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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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之回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4）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交信基金”）发来的《关于保证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

稳定的承诺函》，以及中信电子及张曙华先生联合发来的《关于不谋求上海信联

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信北斗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22.95%的股份表决权，将取

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成为上市公司信息发展的控股股东。为了保证上市公司控制

权稳定，确保上市公司经营业务稳健发展，交信基金作为交信北斗的管理人，特

作出如下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交信基金或其关联方（包括但不

限于交信基金新设投资主体等）将根据市场情况，以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协议受让、大宗交易、非公开认购等）增持信息发展股份，确保交信北

斗、交信基金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信息发展的股份数量及比例最高，成为信息发

展第一大股东。 

中信电子及张曙华承诺：自《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

日起，中信电子、张曙华及关联方（包括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方）不会以任何方

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本公司及张曙华不会以任何方式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亦不会以达成一致行动、接受表决权委托、征集股东投票权等方式单独、共

同或协助除交信北斗及/或其指定主体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权，包括不得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给可能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任何其

他第三方。 

 

特此公告。 

 

 

 

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